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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E_8E_E4_BA_A7_E5_c35_45580.htm 在法理学上，产品责

任法中的“产品缺陷”属于法的要素中的事实概念。这种事

实概念如同其他许多事实概念一样，是一种法律化的事实。

即这种事实的性质、范围是由法律来界定的。它体现了立法

者的立法目的和价值选择，也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发展水平

的标志。产品缺陷是构成产品责任的前提；有关产品缺陷的

规定，是产品责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中美两国产

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产品缺陷的定义及产品缺陷的分类等

作一比较，以期为我国产品责任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种参

考。 一、产品的定义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规定“

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 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

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2

条?规定：“产品指具有真正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

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者作为部件、零件交付的物品。但人体

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份除外。”从立法技术上讲，中国

法律同时使用了概括法和排除法来界定产品。根据上述规定

，产品应当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经过加工、制作。未经加

工、制作的天然物品不是本法意义上的产品，如矿产品、农

产品、加工。制作包括工业上的和手工业上的。电力、煤气

等虽然是无体物，但也是工业产品，也应包括在内。第二，

用于销售。因而只是为了自己使用的加工、制作品也不属于

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有些学者认为，使用“销售”不

如使用“流通”更为准确。大概主要因为有些产品是企业为



了营销目的无偿赠送或作为福利分发交付消费者。其实，“

用于销售”不等于经过销售。只要产品是以销售为目的生产

、制作的、不论它是经过销售渠道到达消费者或用户手上，

还是经过其它渠道，都属于《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产品、

因此，似无必要用“流通”代替“销售”。然而，笔者不同

意赠与的产品、试用的产品不属于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

的观点。比如厂家将自己生产的新产品或某些产品以赠与、

试用、买一送一、买大送小等无偿赠送的方式送与用户，这

些产品虽然可能“未投入流通”，但是，以销售为目的生产

并以营销目的交付消费者的，这类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

害，应当允许受害人提起产品责任诉讼。 几种有不同意见的

产品。（1）经过初级农业加工的畜牧、家禽、猎物、渔产。

有些学者持肯定态度。另一些学者则将这类物品排除在外。

笔者认为没有理由将这些产品一概排除在外。如我国有些南

方地区的人民有食用河豚的习惯，如果有人购买经过加工的

河豚食用后中毒，应当允许受害人向产品的提供者索赔。（2

）血液。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它排除在外，但是

美国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中将血液也作为产品。

法院的理由是：血液是一种包含在侵权法重述（第二版

）402A节的意思内的“产品”；这种产品是被“出售”的；

这种血液处于一种对使用者的不合理的危险的缺陷状态。法

院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使医院承担严格责任，以保护病人。

笔者认为血液不仅应作为产品责任中的产品，而且是一种直

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产品。（3）智力成果，象计算

机软件、图书、视听资料等。中国法律尚无这方面的规定。

在美国，法院在不存在担心妨碍言论自由的情形下，对错误



地提供成文信息适用严格责任。一系列判决将航空地图视为

产品，判决航空地图的出版商对因信赖该航空地图而造成飞

机失事所致伤亡承担严格责任。有位美国法官将计算机软件

分为以标准件在市场上批量销售的通用软件和依其定单专门

设计的专用软件。通用软件生产商将产品投放于商业流通渠

道，处于控制危险的较为有利的地位，分摊产品事故费用的

能力比较强，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而专用软件是为特定的特

定目的设计生产的，生产规模较小，分散损失的可能性比较

小，因此不需要对专用软件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在中国，

软件市场和软件消费者日益扩大，将通用软件作为产品责任

法意义上的产品是有必要的。 二、产品缺陷的定义与分类 产

品缺陷是导致产品责任案件发生的第一个因素，也是确定产

品责任的首要环节。正确界定产品缺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学术上，在美国与中国，都

存在着比较多的分歧。分歧最后都集中在产品缺陷的标准上

，在中国又集中在一些技术性指标上。 1．中国法律中产品

缺陷的定义。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

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

、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

三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

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有关人士撰写的条文释义指出：“不合理的危险⋯‘是指

产品存在明显的或者潜在的，以及被社会普遍公认不应当具

有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表现为存在可能危及人体健康，人

身、财产安全的因素／标准，“是指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



的依据之一，是安全、卫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

卫生指标。即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则可判定该产

品存在缺陷／换一句话就是说／判定产品是否存在危及人身

、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以保障人体健康，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指标作为判

定依据。”尚未制定有关标准的，以社会普遍公认的安全、

卫生要求，作为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依据。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